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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合 同 书
合同编号：MWTHTG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在遵循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下，就乙方向甲方提供服务器委托管理技术服务之相关事宜，经协商达成一致，签订本合同，并共同遵守：

	甲方： 
	乙方: 东莞市民之网计算机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客户信息(以下由甲方填写)

	服务器用途：
	

	公司地址：
	

	商务联系人： 
	联系电话：
	E-MAIL地址：

	传真号码：
	QQ号码：
	服务器信息负责人名字及身份证号码：

	技术（备案）联系人：
	联系电话：
	QQ号码：

	服务内容
	产品名称
	产品描述
	产品数量
	金额小计

	
	主机托管
	1U机位主机托管 


	1
	

	
	IP租用
	IP：
	1
	免费

	
	安装调试费
	
	1
	免费

	
	服务期限：200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合 同 期 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支付方式
	合同总金额：￥      元（大写：￥               元整）

	
	年  付  费：￥      元（大写：￥               元整）

	
	公司账号: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东莞理想支行

存折账号：20100-1601-91000-11254

帐 户 名: 东莞市民之网计算机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24小时值班工程师电话:0769-81315505，13316619942   IDC电信值班电话:0769-88310000

专属业务经理:1343112088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公安部关于对与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备案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各非经营性互联网站都必须登记备案工作，请将当月备案资料（包括网站，域名）于次月10号前提交到我司，备案QQ号码：147560817。


其他事宜:

一、 乙方向甲方提供服务器委托管理服务。乙方按《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电信服务标准（试行）》向甲方提供服务。机房地址：东莞市道滘镇小河电信局IDC机房。乙方将及时对其提供的服务器托管业务的网络环境的故障做出响应，并及时恢复该系统正常工作。

二、 1.甲方自行负责甲方设备的维护管理、业务经营及安全管理,并对相关设备及软件自行安装、维护,不得有改变乙方提供的系统配置或系统安全的行为。由于甲方过错导致托管服务器开通延误、技术服务中断或硬件设备受损的，或由于Internet上通路的阻塞造成甲方访问速度下降, 乙方不承担责任，但应积极向甲方提供帮助。由于甲方服务器出现异常影响乙方整体网络运转或者危害Internet安全，乙方有权在通知甲方后暂时切断服务，待上述情况消失后再行恢复。
2.甲方提交执行合同的联系人和技术人的联系方式,因甲方以上人员的行为或不作为而产生的后果由甲方承担。

三、 1. 合同期内如遇国家政策、法规调整、自然灾害以及其他公认的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合同无法履行的,双方不承担责任。如遇电信基础运营商原因导致线路故障，造成甲方服务器不能正常运行，乙方不为此承担责任，但有义务协助甲方尽快解决该问题。
2. 任何一方对于在合同协商、订立以及履行过程中所获知的对方未曾公布、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及经营信息等商业秘密均有义务采取适当的措施予以保护，不得泄露或用于除履行本合同以外之任何用途。

3. 甲方要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令、法规等,不得做任何违法经营活动,甲方因经营所引起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版权纠纷负完全责任,与乙方无关, 如果甲方利用此合同服务环境作违法活动, 乙方有权终止合同, 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或不利影响, 由甲方自行负责, 乙方有权向甲方索偿,并追究法律责任。
四、若甲方未按照合同规定的日期交纳服务费用，乙方有权按每日0.5%加收欠费金额的滞纳金。甲方迟延付款超过30天的，滞纳金按欠费金额的1%每日计收；并且乙方有权选择中止对甲方的部分或全部服务，待甲方补交欠费及滞纳金后再行恢复服务，或者继续向甲方提供服务直至服务期限届满为止。

五、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达成共识，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若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解释或履行。

六、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将本合同的权利、义务向第三方转让。
七、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自合同约定服务期限届满之次日起终止,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image: image1.png][image: image2.jpg]

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
网络与信息安全责任书
为了保证互联网网络与信息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本公司在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期间，承担如下责任：
1. 遵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依法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
2. 设置安全可靠的防火墙，安装防病毒软件，定期进行安全风险分析与系统漏洞测试，适时对软硬件进行升级，确保系统安全、可靠、稳定地运行。
3. 建立信息安全保密制度和用户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不在网上传送密件，不泄漏用户个人资料。
4. 不在网上制作、复制、发布、传播《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禁止的九类有害信息。发现有害信息，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处理，并报告东莞市民之网计算机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5. 建立公共信息内容自动过滤系统和人工值班监控制度，用户上传的公共信息在本网站上网发布前，必须经过本网站工作人员的人工审核后，方能上网发布。
6. 网站信息内容记录备份保存不少于60日，在国家有关机关依法查询时予以提供。
7. 建立网络与信息安全责任人联系制度，保证东莞市民之网计算机网络工程有限公司可以随时与网站安全责任人沟通联系。本网站法人代表为第一责任人，网站相关部门负责人为第二、第三责任人。安全责任人具有删除违法信息的权力。责任人变更后，应在两天内书面通知东莞市民之网计算机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公安部关于对与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备案工作的通知》规定，凡互联网站接入开通30日内应当向其所在地公安机关网监部门办理备案工作，公安机关互联网网站备案系统地址为: http://210.76.65.188/netalarm/index.jsp，如逾期仍未向公安机关网监部门备案的网站将一律依法予以关闭。

9. 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92号）、《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信息产业部令第33号）、《互联网站管理工作细则》（信部电[2005]501号）、《信息产业部关于依法打击网络淫秽色情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信部电[2007]231号）等有关规定，从事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经营单位应向信息产业部或各省通信管理局申请办理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各非经营性互联网站必须到http://www.miibeian.gov.cn/登记备案工作，否则依法该网站将被关闭处理，如服务器中出现未备案网站，该服务器将被关闭处理。
网络与信息安全责任人

	责任人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第一责任人
	
	
	
	

	第二责任人
	
	
	
	

	第三责任人
	
	
	
	

	客户网站性质：
	经营性ICP（       ）                非经营性ICP（       ）

	网站名称或简称：
	 

	网站域名：
	

	备案证书号：
	

	合同编号：MWTHTG
	IP地址：


注：表中所列事项发生变更时，请先发传真通知我司。
责任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东莞市民之网计算机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


签约时间：


联系电话:

















甲方（盖章）：


授权代表：


签约时间：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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